
一、對民間團體之補(捐)助 小計

勞動部

勞工保險

局

臺北市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工會 辦理113年度勞工教育研習 113年5月28日 1,332

備註

積欠工資墊償基金

對特種基金、民間團體及個人補（捐）助經費彙總表
中華民國113年度截至第3季止(1月至9月)

單位：新臺幣元

補（捐）

助機關

受補（捐）助對象

所歸屬之直轄市或

縣市別

受補（捐）助對象
補（捐）助事項或用途

（補、捐助計畫名稱）
核准日期

補（捐）助金額

（含累積金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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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對特種基金之補(捐)

助
小計

臺北市 勞工保險局作業基金 撥補勞工保險基金 110年00月00日

臺北市 勞工權益基金 補助勞工訴訟及生活費用 110年00月00日

二、對民間團體之補(捐)

助
小計

新竹縣 ○○縣總工會 辦理110年度工會會所房舍修繕 110年00月00日

花蓮縣 ○○市勞工志願服務協會 辦理110年度勞工志願服務教育訓練 110年00月00日

新竹市 ○○股份有限公司 補助事業單位辦訓 110年00月00日

桃園市 ○○股份有限公司 補助職務再設計 110年00月00日

三、對個人之補(捐)助 小計

宜蘭縣 林○○ 補助在職勞工參訓 110年00月00日

彰化縣 張○○
補助屬因應貿易自由化調整支援勞工

參加技能檢定之報名費及證照費
110年00月00日

臺東縣 謝○○ 辦理未加勞保職災勞工個案慰助服務 110年00月00日

全國 個人 勞工紓困貸款及利息補貼 110年00月00日

全國 陳○○
補助自營作業者或無一定雇主之勞工

生活補貼
110年00月00日

全國 王○○等2人
補助自營作業者或無一定雇主之勞工

生活補貼
109年00月00日

勞動部

○○○○

※如有109年核准補(捐)助後，於本(110)年追回款項之案件，亦請填列，並調整及更新受補(捐)助對象人數、補(捐)助金額至本年3月底之數據

因。

勞動部○○○○公務預算（含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

對特種基金、民間團體及個人補（捐）助經費彙總表
中華民國112年度截至第2季止(1月至6月)

補（捐）

助機關

受補（捐）助

對象所歸屬之

直轄市或縣市

別

受補（捐）助對象
補（捐）助事項或用途

（補、捐助計畫名稱）
 核准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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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,015,363,000

20,000,000,000

15,363,000

405,000

200,000

10,000

170,000

25,000

296,160

6,000

160

100,000

100,000
請勞動福祉退休司

提供

30,000 請勞工保險局提供

60,000 請敘明調整原因

 備註

補(捐)助金額至本年3月底之數據，且於備註欄位敘明調整原

含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）

助經費彙總表

單位：新臺幣元

 補（捐）助金額

（含累積金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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